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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多元化
解决机制的建构＊

薛　源

【提　要】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的日益增多使得纠纷的解决方式成为研究的重点。这

种纠纷有其特殊性，往往涉及当事人的根本利益，而当事人之间又存在相邻关系和共有关

系，需要维持和谐的生活秩序。纠纷的解决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应采用诉讼、非

诉讼的手段，以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人民调解委员会、行政机构等作为调解主体。
这既是业主解决纠纷的内在需求，又是国家应当大力推动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的解决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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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由 于 相 邻 关 系 和 共 有

关系的存在，为 维 持 和 谐 的 生 活 秩 序，需 要 对

区分所有 建 筑 物 进 行 共 同 管 理。为 实 现 这 一 目

的，通常由 全 体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组 成 建 筑

物区分所 有 权 人 组 织 进 行 管 理。所 有 权 人 组 织

可以自行 管 理，也 可 以 委 托 物 业 服 务 企 业 进 行

管理。

在新颁布 的 《物 权 法》确 认 了 建 筑 物 区 分

所有权这 一 新 型 所 有 权 形 式 后，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权人、建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组 织、物 业 服 务

企业 之 间 就 区 分 所 有 建 筑 物 管 理 维 护 的 纠 纷

（以下简称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大量涌现。①

我国现有 的 住 宅 小 区 数 量 巨 大，如 果 建 筑 物 区

分所有权 纠 纷 都 诉 诸 法 院 解 决，将 使 本 来 就 十

分紧张的司 法 资 源 更 难 以 为 继。事 实 上，建 筑

物区分所 有 权 纠 纷 有 着 不 同 的 类 型，依 其 类 型

的不同，各有 其 最 优 的 解 决 方 式。建 立 多 元 化

的纠纷解 决 机 制，可 以 适 应 不 同 类 型 建 筑 物 区

分所有权 纠 纷 的 需 求，这 样 还 可 以 实 现 司 法 资

源的最优 化 配 置，将 有 限 的 司 法 资 源 分 配 给 最

适宜也最需要诉讼解决的纠纷。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成

建筑物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的 多 元 化 解 决 机 制

是由非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方 式 和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方 式

构成的有 机 体 系。两 种 方 式 各 自 发 挥 自 己 的 作

用，同时相互补充，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　本文系２０１０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 《业主

大会的内部治理研究》（项目号１０ＹＪＣ８２０１２９）阶段性成果。

①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专门颁布了两个司法解释：《关于审理

建筑物区分所 有 权 纠 纷 案 件 具 体 应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和 《关于审理物 业 服 务 纠 纷 案 件 具 体 应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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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

建筑物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的 解 决 重 在 维 系 区

分所有建 筑 物 社 区 的 和 谐 关 系，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方式在 维 护 邻 里 关 系、化 解 纠 纷 方 面 能 够 起

到诉讼纠 纷 解 决 方 式 所 不 能 起 到 的 作 用。非 诉

讼纠纷解决方式主要包括协商、调解和仲裁等，
具有成本 低、时 间 短 和 处 理 方 式 平 和 的 特 点，
有利于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在 基 层，以 较 快

的速度，较低 的 成 本 解 决。这 样 纠 纷 往 往 在 萌

芽阶段就 可 以 被 化 解，有 效 地 减 少 矛 盾 不 断 积

累而持续 恶 化 的 情 况。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方 式 另

一重要特 色 是 具 有 保 密 性，可 以 避 免 建 筑 物 区

分所有权 纠 纷 公 开 化 对 区 分 所 有 权 建 筑 物 财 产

价值产生 的 负 面 影 响，以 及 对 社 区 治 理 和 邻 里

关系的消极效应。
协商是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的 首 选 解 决

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当事人尝试自行解决纠纷，
本着友好解 决 分 歧 的 态 度，进 行 沟 通，了 解 矛

盾的症结所 在，通 过 各 方 权 益 的 平 衡，最 终 达

成各方均可 接 受 的 协 议，实 现 邻 里 和 谐，促 进

建筑物区 分 所 有 权 人 组 织 改 进 工 作 方 式 以 更 好

地发挥管 理 职 能，帮 助 物 业 服 务 企 业 提 高 服 务

水平。如果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不 能 通 过 当

事人协商解 决，或 当 事 人 不 愿 进 行 协 商，则 可

以通过调 解 或 仲 裁 加 以 解 决。调 解 和 仲 裁 都 是

由第三方 介 入 解 决 纠 纷 的 方 式。调 解 是 由 中 立

的调解员 帮 助 纠 纷 当 事 人 了 解 对 方 的 立 场 和 观

点，在协调 各 方 权 益 的 基 础 上 促 使 当 事 人 达 成

调解协议。仲 裁 则 是 由 中 立 的 仲 裁 员 依 据 当 事

人陈述的理由和提供的证据，对纠纷作出裁决。
相较于调 解，仲 裁 的 优 势 在 于 仲 裁 裁 决 可 以 强

制执行，缺点 是 当 事 人 对 立 性 较 强，给 维 系 社

区和谐关系造成隐患。
非诉讼纠 纷 解 决 方 式 充 分 发 挥 作 用 需 要 建

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各方的合作与配合。首先，
这一纠纷 解 决 方 式 是 建 立 在 当 事 人 自 愿 的 基 础

上，须经 各 方 当 事 人 同 意 方 能 采 用。其 次，非

诉讼纠纷 解 决 方 式 产 生 的 解 决 结 果 也 主 要 依 靠

当事人的 自 觉 履 行，因 为 这 些 解 决 结 果 或 者 无

法到法院 申 请 强 制 执 行，或 者 即 使 能 够 申 请 强

制执行，也会 因 执 行 成 本 过 高，导 致 实 践 中 难

以强制执行。再 次，采 用 非 诉 讼 方 式 解 决 建 筑

物区分所 有 权 纠 纷 是 纠 纷 各 方 当 事 人 都 抱 着 理

性解决问 题 的 态 度，在 对 成 本 和 效 率 综 合 考 虑

后作出的 选 择。如 果 纠 纷 一 方 当 事 人 不 同 意 采

用非诉讼 纠 纷 解 决 方 式，则 此 种 解 决 方 式 便 无

用武之地。
（二）诉讼纠纷解决方式

一般情 况 下，将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诉

诸法院通 常 是 最 后 的 解 决 手 段。诉 讼 程 序 不 仅

成本高昂，而 且 其 对 抗 性 的 特 点 容 易 造 成 纠 纷

双方关系 的 进 一 步 恶 化。即 使 在 诉 讼 终 结 后，
诉讼给相 关 各 方 之 间 关 系 造 成 的 负 面 影 响 还 会

长期存在，对社区的和睦稳定非常不利。
但诉讼方 式 也 有 其 适 合 的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纠纷类 型。民 事 诉 讼 机 制 在 保 障 实 体 权 利 和

程序权利 方 面 有 其 优 势，在 纠 纷 的 解 决 将 对 当

事人的权 利 造 成 重 大 影 响 的 情 况 下，通 常 要 采

用诉讼方 式，依 靠 诉 讼 的 严 格 程 序 确 保 当 事 人

的合法利益。①

在多元 化 纠 纷 解 决 机 制 中，诉 讼 纠 纷 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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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特定情况下，建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严 重 违 反 法 令 或 管

理规约，或阻挠决议 的 通 过 或 实 施，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组织要强制该建筑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出 让 其 专 有 部 分，由 于

这一行为影响到建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的 根 本 利 益，必 须 请

求法院 作 出 命 令。台 湾 地 区 《公 寓 大 厦 管 理 条 例》规 定：

区分所有权人积欠应 分 担 之 费 用，经 强 制 执 行 后 再 度 积 欠

金额达其区分所有权 总 价 百 分 之 一 或 有 他 严 重 违 反 法 令 或

规约的情形，管理负责 人 或 管 理 委 员 会 得 依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会议之决议，诉请法院 命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出 让 其 区 分 所 有 权

及其基地所有权应有 部 分；于 判 决 确 定 后 三 个 月 内 不 自 行

出让并完成移转登记 手 续，管 理 负 责 人 或 管 理 委 员 会 得 声

请法院拍卖。公 寓 大 厦 为 配 合 都 市 更 新 计 划 或 严 重 毁 损、

倾颓或朽坏，有危害 公 共 安 全 危 险，而 实 施 重 建 者，不 需

经全体区分所有权人 及 基 地 所 有 权 人、地 上 权 人 或 典 权 人

同意。在此情况下，经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会 议 决 议 重 建 时，区

分所有权人不同意决 议 又 不 出 让 区 分 所 有 权 或 同 意 后 不 依

决议履行其义务者，管 理 负 责 人 或 管 理 委 员 会 可 以 诉 请 法

院命区分所有权人出 让 其 区 分 所 有 权 及 其 基 地 所 有 权 应 有

部分。见该条例第１３、１４、２２条。又例如，建筑物区分所

有权人认为建筑物区 分 所 有 权 人 组 织 的 决 议 侵 害 其 合 法 利

益，申请撤销该决议，由 于 该 行 为 对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组织对区分所有建筑 物 的 管 理 以 及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共

同利益有重要 影 响，因 此 必 须 经 法 院 确 认。 《物 权 法》规

定，业主大会或者业主 委 员 会 作 出 的 决 定 侵 害 业 主 合 法 权

益，受侵害的业主可 以 请 求 人 民 法 院 予 以 撤 销。见 《物 权

法》第７８条。



方式还发 挥 着 威 慑 作 用，促 使 当 事 人 通 过 非 诉

讼纠纷解决 方 式 解 决 争 议。在 协 商、调 解 的 过

程中，当事人 往 往 以 进 行 诉 讼 相 威 胁，或 在 诉

讼过程 中 以 撤 诉 为 保 证 继 续 进 行 协 商 或 调 解，

由于诉讼需 要 花 费 大 量 时 间、精 力 和 金 钱，最

终当 事 人 大 多 会 做 出 让 步，达 成 和 解 或 调 解

协议。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

　　调解主体的多样化　　

　　在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的 多 元 化 解 决 机

制的发展 中，重 点 是 实 现 绝 大 多 数 建 筑 物 区 分

所有权纠 纷 通 过 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方 式 解 决。为

此需要增 强 当 事 人 对 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方 式 的 信

赖，提高非诉 讼 纠 纷 解 决 的 质 量，通 过 多 种 渠

道方便当 事 人 选 用 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方 式。在 这

个过程中，大 力 推 广 和 发 展 调 解 这 一 非 诉 讼 纠

纷解决方式非常重要。

调解可 以 有 不 同 的 主 体。关 于 建 筑 物 区 分

所有权纠纷的调解主体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

有观点认 为 应 以 行 政 调 解 为 主，由 相 关 行 政 机

构作为调解 主 体，如 街 道 办 事 处、县 级 以 上 地

方人民政 府 房 地 产 行 政 主 管 部 门、乡 镇 人 民 政

府等。① 有观点认为应以民间调解为主，由社区

组织或社会组织作为调解主体，如业主委员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等。②

为最大 限 度 地 利 用 社 会、政 府 资 源，在 最

大范围内 为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当 事 人 提 供

可资利用的 纠 纷 解 决 方 式，促 进 社 区 和 谐，调

解主体应 当 多 样 化。不 同 调 解 主 体 应 当 互 为 补

充，从而构建 多 层 次 的 调 解 体 系。这 一 调 解 体

系既包括 业 主 委 员 会、物 业 服 务 企 业 的 调 解，

也包括人民 调 解 委 员 会、其 他 调 解 机 构、仲 裁

机构的调解，③ 还包括行政机构的调解。
（一）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主持下的

调解

业主大会 是 区 分 所 有 建 筑 物 社 区 业 主 自 治

管理组织，而 业 主 委 员 会 是 这 个 组 织 的 执 行 机

构。物业服 务 企 业 则 是 接 受 业 主 大 会 的 委 托 为

区分所有 建 筑 物 社 区 提 供 物 业 管 理 服 务。在 区

分所有建 筑 物 社 区，由 于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往往素不 相 识，发 生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常

常无法自 行 协 商 解 决，通 常 需 要 负 责 管 理 区 分

所有建筑 物 社 区 的 第 三 人 帮 助 解 决 他 们 之 间 的

纠纷，业主 委 员 会 或 物 业 服 务 企 业 承 担 区 分 所

有建筑物 社 区 的 管 理 职 责，便 自 然 充 当 了 这 一

角色。业主 委 员 会 或 物 业 服 务 企 业 作 为 解 决 建

筑物区分 所 有 权 纠 纷 的 第 一 层 次，能 否 妥 善 处

理问题，及时 化 解 矛 盾，对 于 促 进 社 区 和 谐 具

有重要意义。
依靠业主 委 员 会 或 物 业 服 务 企 业 进 行 调 解

以解决纠纷，有 如 下 的 好 处：业 主 委 员 会 或 物

业服务企 业 对 于 区 分 所 有 建 筑 物 社 区 的 情 况 比

较了解，容易 发 现 纠 纷 的 症 结 所 在，也 能 够 提

出最切实 可 行 的 解 决 方 法。但 业 主 委 员 会 或 物

业服务企 业 进 行 调 解 也 存 在 着 如 下 问 题，一 是

业主委员 会 委 员 和 物 业 服 务 企 业 人 员 缺 乏 调 解

的专业经验和训练，无法很好地胜任调解工作。
二是调解 并 非 业 主 委 员 会 或 物 业 服 务 企 业 的 主

业，在其他 管 理 工 作 繁 忙 的 情 况 下 很 难 再 有 精

力去进行 调 解，或 者 即 使 已 经 实 际 涉 足 调 解 工

作，也很难全 身 心 地 投 入，阻 碍 了 调 解 工 作 的

进一步开展。
（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

人民调解 委 员 会 是 调 解 民 间 纠 纷 的 群 众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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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 《物业管理条例》第４９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 门 应 当 及 时 处 理 业 主、业 主 委 员 会、物

业使用人和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投诉。《北京

市物业管理办法》第４条 规 定：区 县 人 民 政 府 应 当 做 好 辖

区内物业管理以及和谐社区建设的相关工作。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对 辖 区 内 业 主 大 会、业 主 委 员 会 的 成 立

及活动进行协助、指导和监督，协调处理纠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业 主 大 会 和 业 主 委 员 会 指 导 规 则》第

３５条规定，业主委员会的职责包 括 调 解 业 主 之 间 因 物 业 使

用、维护和管理产生的纠纷。《北京市住宅区业主大会和业

主委员会指导规则》第４２条也有类 似 规 定。 《上 海 市 住 宅

物业管理规定》第３１条规定，居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

委员会，可以依法调 解 本 地 区 业 主、业 主 委 员 会、物 业 服

务企业之间的物业管理纠纷。

我国仲裁机构的仲裁 程 序 非 常 灵 活，仲 裁 过 程 中 可 以 调 解

与仲裁相结合，当事 人 有 意 愿，仲 裁 员 可 以 作 为 调 解 员 进

行调解，并以调解结 案，当 事 人 也 可 要 求 将 调 解 协 议 做 成

仲裁裁决，以确保当 事 人 如 不 能 履 行 调 解 协 议，可 以 通 过

强制执行仲裁裁决，实现当事人达成的调解结果。



组织。人民 调 解 委 员 会 往 往 是 居 民 委 员 会 或 是

街道办事 处 下 设 的 机 构，也 是 我 国 基 层 的 重 要

组织，应当 在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中 发 挥 重

要作用。
人 民 调 解 委 员 会 是 秉 承 我 国 优 良 的 调 解

传 统，自 建 国 之 后 就 广 泛 建 立 起 来 的 基 层 组

织。这 一 组 织 随 着 社 会 的 发 展 而 不 断 面 临 新

的 挑 战 和 新 的 机 遇。建 筑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虽

是 新 型 纠 纷，但 其 本 质 仍 是 民 事 纠 纷，没 有

脱 离 人 民 调 解 委 员 会 的 职 责 范 围。人 民 调 解

委 员 会 完 全 有 能 力 同 时 也 有 责 任 承 担 此 类 纠

纷 的 调 解。
人民调 解 委 员 会 调 解 有 其 优 势。一 是，人

民调解委 员 会 是 专 门 的 调 解 机 构，其 设 置 的 目

的就是为了 解 决 相 关 纠 纷，宗 旨 明 确，目 标 单

一，职责 分 明，相 较 于 其 他 组 织，更 能 全 身 心

地投入调解 工 作 之 中 去。二 是，人 民 调 解 委 员

会组成广泛，有 着 良 好 的 群 众 基 础，能 够 方 便

调解工作 的 开 展。涉 及 调 解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纷的人 民 调 解 委 员 会 包 括 居 民 委 员 会 和 街 道

办事处各 自 设 立 的 人 民 调 解 委 员 会。社 区 居 民

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不了的疑难、
复杂建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移 交 由 街 道 办 事 处

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① 三是，人民

调解委员 会 调 解 方 式 灵 活 多 样。人 民 调 解 委 员

既可以经 当 事 人 申 请 后 调 解，也 可 以 在 当 事 人

无异议的情 况 下 主 动 进 行 调 解。四 是，人 民 调

解委员会 可 以 充 分 利 用 社 会 资 源，吸 纳 社 区、
街道辖区懂 法 律、有 专 长、热 心 社 区 纠 纷 调 解

工作的志愿人士补充调解力量。② 五是，人民调

解委员会的调解成本低。③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

解，由当事 人 在 友 好 基 础 上 达 成 的 调 解 协 议，
具有间接的强制执行效力。④

（三）行政机构的调解

行 政 机 构 也 可 以 对 因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产 生 的 纠 纷 进 行 调 解，这 通 常 是 在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无 法 由 社 区 组 织 或 社 会 组 织 调

解 解 决 的 情 况 下。调 解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的 行 政 机 构 包 括 街 道 办 事 处、县 级 以 上 地

方 人 民 政 府 房 地 产 行 政 主 管 部 门、乡 镇 人 民

政 府 等。这 些 行 政 机 构 调 解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的 法 律 依 据 包 括 《物 业 管 理 条 例》和

相 关 地 方 法 规。
行政机 构 调 解 有 其 优 势。一 是，行 政 机 构

具有权威 性，其 调 解 的 结 果 更 容 易 为 当 事 人 所

接受，当事人 也 更 愿 意 自 觉 履 行 调 解 协 议。二

是，行政机构 人 员 对 相 关 业 务 较 为 熟 悉，素 质

较高，对于法 律 有 着 较 深 入 了 解，因 此 对 于 复

杂的建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的 纠 纷 能 够 较 为 准 确 地

把握。
行政机 构 调 解 仍 需 加 强 建 设。为 了 及 时 有

效地处理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维 护 纠 纷 当

事人的合 法 权 益，需 要 加 强 对 相 关 行 政 人 员 的

行政调解培 训，完 善 行 政 调 解 程 序。其 中 完 善

行政调 解 程 序 包 括 明 确 行 政 调 解 的 启 动 方 式，
行政调解 各 个 阶 段 的 期 间 限 制，明 确 行 政 调 解

中止和终结的条件等。⑤

在实践中，一些 地 方 行 政 机 构 还 进 行 了 政

府购买调解服务 的 尝 试。由 相 关 行 政 机 构 与 调

解机构签订合同，由 调 解 机 构 代 表 相 关 行 政 机

构负责 行 政 调 解 工 作。⑥ 这 种 尝 试 值 得 鼓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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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人民调 解 法》规 定，人 民 调 解 委 员 会 由 委 员 三 至 九 人 组

成，设主任一人。居民委 员 会 的 人 民 调 解 委 员 会 委 员 由 居

民会议推选产生。人民 调 解 员 由 人 民 调 解 委 员 会 委 员 和 人

民调解委员会聘任的人员担任。见该法第８、９、１３条。

根据 《人民调解法》的 规 定，人 民 调 解 委 员 会 支 持 当 地 公

道正派、热心调解、群众认可的社会人士参与调解。另外，

人民调解员根据调解纠纷的需要，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

可以邀请当事人 的 亲 属、邻 里、同 事 等 参 与 调 解，也 可 以

邀请具有专门知识、特 定 经 验 的 人 员 或 者 有 关 社 会 组 织 的

人员参与调解。见该法第２０条的规定。

根据 《人民调解法》的 规 定，人 民 调 解 委 员 会 调 解 民 间 纠

纷不收取任何费用。见该法第４条的规定。

根据 《人民调解法》的 规 定，经 人 民 调 解 委 员 会 调 解 达 成

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 人 可 以 自 调 解 协 议 生 效 之 日 起 三 十

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 申 请 司 法 确 认。如 果 人 民 法 院 依 法 确

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 当 事 人 拒 绝 履 行 或 者 未 全 部 履 行 调

解协议，对方当事人 可 以 向 人 民 法 院 申 请 强 制 执 行。见 该

法第３３条的规定。

参见湛 中 乐 等 《行 政 调 解、和 解 制 度 研 究》，法 律 出 版 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９４～９５页。

如上海市在街道办事 处 一 级 设 立 调 解 工 作 室，其 中 一 些 调

解工作室就是由与政 府 签 订 提 供 调 解 服 务 合 同 的 调 解 机 构

负责调解工作。参见 瞿 琨 《社 区 调 解 法 律 制 度：一 个 南 方

城市的社区纠纷、社区调解人与信任机制》，中国法制出版

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９５～９６页。



这 种 调 解 虽 是 政 府 出 钱 购 买，但 其 法 律 地 位

与 政 府 调 解 并 无 不 同。“出 售”调 解 服 务 的 机

构，能 够 提 供 更 为 专 业 的 调 解 服 务。这 样 可

以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解 决 行 政 机 构 相 关 人 员 不 足，

缺 乏 专 业 培 训 的 问 题，就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为 纠 纷 当 事 人 提 供 专 业、规 范 的 行 政

调 解 服 务。

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

完善的多 元 化 纠 纷 解 决 机 制 不 仅 可 以 及 时

化解建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维 护 社 区 和 谐，

节约司法资 源，还 可 以 提 升 社 区 生 活 品 质，促

进区分所 有 权 建 筑 物 的 财 产 增 值。因 此 应 当 鼓

励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多 元 化 解 决 机 制 的

建立。

建 立 多 元 化 纠 纷 解 决 机 制 需 要 从 两 方 面

着 手，从 区 分 所 有 权 建 筑 物 社 区 内 部 而 言，

要 使 多 元 化 解 决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成 为

广 大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的 内 在 需 求，使 得

相 关 当 事 人 能 够 自 觉、优 先 选 用 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方 式。从 外 部 而 言，国 家 应 通 过 司 法、

立 法 手 段 对 采 用 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方 式 解 决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进 行 鼓 励，使 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方 式 成 为 解 决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的 主 要 手 段。
（一）业主对多元化解决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纠纷的内在需求

要 使 广 大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接 受 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方 式，并 进 而 主 动 采 用 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方 式 解 决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需

要 对 各 种 纠 纷 解 决 方 式 广 为 宣 传，使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了 解 和 熟 悉 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方

式 及 其 优 点，还 要 对 直 接 面 对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的 业 主 委 员 会 委 员、物 业 服 务 企 业

人 员 等 相 关 人 员 进 行 纠 纷 解 决 的 培 训，实 现

纠 纷 在 最 低 层 次 的 高 效、低 成 本 解 决。考 虑

到 区 分 所 有 权 建 筑 物 社 区 尚 在 发 展 阶 段，政

府 应 该 在 建 立 多 元 化 纠 纷 解 决 机 制 过 程 中 发

挥 主 导 作 用。街 道 办 事 处 或 相 关 房 地 产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应 负 责 相 关 宣 传、培 训 工 作。将 来

可 以 鼓 励 政 府 负 担 费 用 由 专 业 性 社 会 团 体 承

担 宣 传、培 训 工 作。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可 能 导 致 区 分 所

有 权 建 筑 物 的 损 害，并 对 区 分 所 有 权 建 筑 物

社 区 的 管 理 维 护 秩 序 和 生 活 品 质 产 生 负 面 影

响，从 而 直 接 或 间 接 影 响 区 分 所 有 权 建 筑 物

的 财 产 价 值。因 此，有 效 的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解 决 机 制 将 成 为 影 响 区 分 所 有 权 建 筑

物 财 产 价 值 的 重 要 因 素。随 着 我 国 区 分 所 有

权 建 筑 物 社 区 的 日 渐 成 熟，在 利 益 驱 动 下，

建 立 多 元 化 纠 纷 解 决 机 制 将 成 为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的 内 在 要 求，这 一 要 求 可 以 通 过 管

理 规 约 或 物 业 服 务 合 同 体 现。① 在 管 理 规 约 中

可 以 规 定，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之 间 的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由 业 主 委 员 会 调 解，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与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组 织

之 间 的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由 居 民 委 员 会

调 解，并 进 一 步 规 定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在 提 起 诉 讼 前 必 须 首 先 采 用 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方 式 解 决。在 物 业 服 务 合 同 中 可 以 规 定，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之 间 的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由 物 业 服 务 企 业 调 解，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或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组 织 与 物 业 服 务

企 业 之 间 的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由 居 民 委

员 会 调 解 或 提 交 仲 裁 机 构 仲 裁。行 政 主 管 部

门 也 可 以 通 过 制 定 管 理 规 约、物 业 服 务 合 同

示 范 文 本 进 行 引 导。②

（二）国家对采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解决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的鼓励

目前我 国 法 院 已 有 相 关 举 措，在 促 进 非 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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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美国 《统 一 共 有 利 益 所 有 权 法》在１９９４年 修 订 时 规

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人 组 织 可 以 在 规 章 中 要 求 执 行 委 员

会和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 人 之 间，或 两 个 以 上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权人之间就关于区 分 所 有 建 筑 物 的 事 宜 必 须 按 照 规 章 规

定的方式首先采用没 有 约 束 力 的 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方 式 进 行

解决，将此作为启 动 司 法 程 序 的 先 决 条 件。参 见 ＵＣＩＯＡ：

§３－１０２ （ａ）（１８）。

例如上海市房屋土 地 资 源 管 理 局 制 定 的 《管 理 规 约》示 范

文本第２０条就规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同意在物业使用

中产生矛盾纠纷，由 业 主 委 员 会 或 者 居 民 委 员 会、街 道 办

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设 立 的 人 民 调 解 委 员 会 居 间 调 解 处

理。



讼纠纷解 决 机 制 的 发 展 的 同 时，还 着 力 完 善 诉

讼活动中 多 方 参 与 的 调 解 机 制。法 院 在 受 理 案

件后正式 立 案 前，可 以 委 派 行 政 机 构 或 调 解 组

织对案件 进 行 调 解，在 立 案 后 可 以 委 托 行 政 机

构或调解 组 织 对 案 件 协 助 进 行 调 解，或 邀 请 符

合条件的 组 织 或 者 人 员 与 审 判 组 织 共 同 进 行 调

解。①在诉讼过程 中 最 大 限 度 地 利 用 非 诉 讼 纠 纷

解决机制化解纠纷。
从中长 期 来 看，应 该 通 过 立 法 强 制 要 求 建

筑物区分 所 有 权 纠 纷 当 事 人 在 提 起 诉 讼 前 必 须

首先采用 协 商、调 解 和 仲 裁 等 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方式。②其中，就 仲 裁 而 言，当 事 人 可 以 选 择 约

束性或非 约 束 性 仲 裁。将 采 用 非 诉 讼 方 式 解 决

纠纷作为 提 起 诉 讼 的 前 置 程 序，与 保 护 当 事 人

的诉权并不 矛 盾。因 为 协 商、调 解 这 两 种 非 诉

争议解决 方 式 都 是 非 约 束 性 的，这 就 意 味 着 强

制要求当 事 人 进 行 协 商、调 解 或 非 约 束 性 的 仲

裁并没有 排 除 法 院 的 管 辖 权，因 而 也 没 有 剥 夺

当事人的 诉 权。如 果 当 事 人 选 择 约 束 性 仲 裁，
属于当事 人 协 议 排 除 法 院 的 管 辖 权，是 当 事 人

对自己诉权的自愿处置。

本文作 者：对 外 经 济 贸 易 大 学 法 学 院 副 教

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赵　俊

①　最高人民法院 《关 于 建 立 健 全 诉 讼 与 非 诉 讼 相 衔 接 的 矛 盾

纠纷解决 机 制 的 若 干 意 见》第１４、１５、１６条 对 此 作 出 了

规定。

②　例 如 在 美 国，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越 来 越 多 地 采 用 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方 式。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方 式 迅 速 发 展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就 是 有 些 州 通 过 立 法 鼓 励 或 强 制 要 求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纠 纷 在 提 起 诉 讼 前 使 用 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方

式。如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法 律 就 规 定，在 寻 求 确 权 或 禁 令 救

济 的 诉 讼 中，应 采 用 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程 序。参 见Ｃａｌｉｆｏｒ－

ｎｉａ：Ｃａｌ．Ｃｉｖ．Ｃｏｄｅ§１３５４ （ｂ）。该 州 法 律 还 规 定 法 院 可

以 判 令 败 诉 方 赔 偿 胜 诉 方 合 理 的 律 师 费 和 其 他 费 用。法

院 在 确 定 该 赔 偿 额 时，可 以 考 虑 一 方 拒 绝 采 用 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方 式 的 情 况。 参 见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Ｃａｌ．Ｃｉｖ．Ｃｏｄｅ

§１３５４ （ｄ）。佛 罗 里 达 州 法 律 规 定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组 织 和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人 之 间 的 争 议 在 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程 序 前 必 须 先 经 不 具 有 约 束 力 的 仲 裁 解 决。参 见

Ｆｌａ．Ｓｔａｔ．Ａｎｎ．§７１８．１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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